
 113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重要資訊  

請副班長公告： 

【特種生證明文件審查】 

一、可辦理特種生證明文件審查考生如下： 

  蒙藏生、原住民學生、僑生、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、 

  政府派外工作人員 子女、退伍軍人(含替代役)。 

 

二、未辦理特種生證明文件審查之考生，一律列為普通生，不予加分優待。  

三、特種生審查應繳證明文件一覽表，如附件(背面)。  

四、詳細規定請參考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的招生簡章。  

【繳件期間】113 年 5 月 20 日(一)16:00 前 

請於113年5月20日放學前，將應繳資料繳交至教務處試務組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原民生須於113年6月1日至6月20日(下午5:00止)至考分會填報審查申請特

種生，不須上傳證明文件，未於規定期間提出特種生加分申請或審查未通過

者，一律視為普通考生，不予加分優待。如有問題，歡迎至試務組詢問。 

 

【審查結果公告時間】113年7月2日(二)公告於考分會網站 

 

教務處試務組  

 



 


